
 

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新聞稿 
發稿日期：112年 3月 30日 

聯絡單位：襄閱主任檢察官辦公室 

聯 絡 人：襄閱主任檢察官張惠菁 

聯絡電話：02-2836-1403 

士檢查獲不實報關，短繳貨物稅並規避裁罰乙案 

    本署檢察官劉東昀指揮法務部廉政署北部地區調查組，偵辦楊○、

葉○等貨運承攬公司人員及周○報關人員等業者，於民國 109 年間，

以不實貨品名稱等方式進口貨物，而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八里分關海

運快遞股蘇○、賴○及李○等人員，明知不實，卻讓部分貨物放行，使

業者得以短繳貨物稅及獲取免受裁罰之不法利益達 40餘萬元乙案，於

民國 112年 3月 28日搜索業者辦公處所等共 10餘處，查扣相關證物，

另查獲輸入電子菸等不法事證。檢察官訊問後，認蘇○涉嫌違背職務收

受賄賂、圖利、偽造文書等罪嫌，賴○、李○涉嫌圖利、偽造文書等罪

嫌，楊○、周○涉嫌偽造文書、詐欺得利、逃漏稅捐、輸入禁藥等罪嫌，

葉○涉嫌偽造文書罪嫌。除李○經諭知交保新臺幣 12萬元、葉○經諭

知限制住居外，被告蘇○、賴○、楊○、周○則因犯罪嫌疑重大，且有

事實足認有滅證、勾串之虞，均向法院聲請羈押禁見獲准。 

    本署接獲上開情資後，旋即指派檢察官指揮專案小組深入蒐證，繼

而查獲上開進口貨物不實申報、不實放行之犯行，阻斷不法業者藉此短

繳稅捐、規避裁罰之惡行。本署同時於此呼籲，進出口貨物應據實申報

通關，切勿貪圖小利而以身試法。 


